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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个地方协会全面完成2007年会计师

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
截至10月31日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重庆、贵州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新疆、西藏等25个地方协会圆满完成了2007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，并向我会报送了检查工作总结。

2007年是新准则实施的第一年，从检查的情况看，各地协会高度重视执业质量检查工作，严格按照我会《关于开展2007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》开展检查工作，坚持“严格检查、严格惩戒”，检查工作卓有成效。
辽宁注协今年继续坚持“严格惩戒”的原则，共惩戒了31家事务所和30名注册会计师，其中，对13家事务所和30名注册会计师给予公开谴责；对12家事务所给予行业内通报批评；对6家事务所给予训诫。辽宁注协还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移交了31家事务所，其中，因执业质量问题移交省财政厅17家事务所；因设立条件问题移交省财政厅11家事务所；因财务问题移交省财政厅、大连市国税局及地税局3家事务所。
北京注协今年加大了惩戒力度，对检查中发现问题较严重的事务所给予了相应的行业惩戒，共惩戒了7家事务所和8名注册会计师。其中，对1家事务所和3名注册会计师给予公开谴责；对2家事务所和5名注册会计师给予行业内通报批评；对4家事务所给予训诫。
广东注协于10月25日召开了惩戒委员会会议，根据惩戒委员会的决议，给予2名注册会计师撤销会员资格的行业惩戒；给予3家事务所和7名注册会计师公开谴责；给予9家事务所和24名注册会计师行业内通报批评；给予14家事务所和32名注册会计师训诫。广东注协将1家设立条件存在问题的事务所及2名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注册会计师移交省财政厅进一步处理。
发：中注协各部门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，深圳市注会计师协会（印60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